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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3950917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5722669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805202993_WPSOffice_Level1]株洲醴陵市黄谷烟花鞭炮厂“4·26”较大爆炸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年4月26日上午8点56分，株洲醴陵市黄谷烟花鞭炮厂发生一起烟花爆竹爆炸事故，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883.9万元。
事故发生后，株洲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事故调查组，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合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并向株洲市人民政府提交了事故调查报告。株洲市人民政府于2024年10月10日对事故调查报告予以批复。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确保事故责任追究意见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落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湖南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株洲市应安委办组织成立了醴陵市黄谷烟花鞭炮厂“4·26”较大爆炸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株洲醴陵市黄谷烟花鞭炮厂“4·26”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中事故责任追究意见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98726246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75743043_WPSOffice_Level1]一、事故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
[bookmark: _Toc36766936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87262468_WPSOffice_Level2]（一）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
醴陵市黄谷烟花鞭炮厂由株洲市应急管理局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2025年1月7日株洲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该企业给予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企业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2025年9月26日，株洲市应急管理局向天元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bookmark: _Toc61679195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75743043_WPSOffice_Level2]（二）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
1.张佑良，男，46岁，因涉嫌犯危险物品肇事罪，于2024年4月27日被醴陵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重大责任事故罪，于2024年6月3日经醴陵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醴陵市公安局逮捕。
落实情况：落实到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2.张小琴，女，43岁，因涉嫌犯危险物品肇事罪，于2024年4月27日被醴陵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重大责任事故罪，于2024年6月3日经醴陵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醴陵市公安局逮捕。
落实情况：落实到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两个月。
3.熊助发，男，52岁，因涉嫌犯危险物品肇事罪，于2024年4月27日被醴陵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重大责任事故罪，于2024年6月3日经醴陵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醴陵市公安局逮捕。
落实情况：落实到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
4.黄彩友，男，52岁，因涉嫌犯危险物品肇事罪，于2024年4月27日被醴陵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重大责任事故罪，于2024年6月3日经醴陵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被醴陵市公安局逮捕。
落实情况：落实到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bookmark: _Toc75675363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58656846_WPSOffice_Level2]（二）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
[bookmark: _Toc472540340_WPSOffice_Level2]纪检监察机关依据职权对15名相关公职人员分别作出开除、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诫勉、批评教育等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
[bookmark: _Toc175017977_WPSOffice_Level2]（三）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1.2024年6月24日醴陵市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上醴陵市均楚镇党委、政府向醴陵市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2.2024年6月20日醴陵市应急管理局向醴陵市委、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3.2024年5月14日株洲市安全生产工作月度约谈会上醴陵市人民政府向株洲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bookmark: _Toc156441418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5865684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16791959_WPSOffice_Level1]二、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进一步统筹安全发展工作。醴陵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株洲市关于安全生产、反馈问题整改的重要部署。醴陵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市应安委会多次专题研究烟花爆竹有关工作，明确市级领导要带头开展安全督导检查，采取切实管用的措施，促进工作责任落实。完善党政领导职责和任务清单，健全市级领导“一对一”分片联点镇街督导职责和带队检查机制，醴陵市委5人小组成员及常务副市长分别联系一个烟花爆竹主产区，定期下沉调研。出台《醴陵市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规定》《醴陵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月度考评办法》等制度性文件。制定《省应急厅在“4·26”事故警示约谈会上反馈问题整改方案》，明确41项整改措施；成立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严格实行日报告、周调度，扎实推进问题整改。目前，均已完成整改。醴陵市高规格召开安全生产千人警示教育大会、近三年安全生产复盘会议，举办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烟花爆竹生产单位主要负责人业务等专题培训班，培训党政领导、监管人员、企业负责人1600余人。组织152家企业867名主要负责人、工区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前往“4·26”事故现场开展警示教育，全面强化各级党政领导、监管执法人员和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意识。
（二）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规划。醴陵市委市政府按照省级六部门印发的《关于支持烟花爆竹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文件精神，明确了产业发展牵头部门，起草了《醴陵市烟花爆竹产业发展规划》，目前正在修改完善。严格许可申报，切实防范产能过剩、盲目重复建设风险，推动168家企业完成对标改造提升，对标《湖南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对标改造实施细则》，对照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对标改造提升实施细则》，打造了赖吉昌、悟空等14家有亮点、有特色的对标改造示范企业、示范生产线。全力推进关键涉药工序机械化改造，建成28条组合烟花内筒装药线、104条机械组装/装药生产线、其中组合烟花全自动化生产线6条。扶持培育了科富、吉利、恒达、赖氏、福星等一批“四有一大”的本土龙头企业。
（三）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落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醴陵市安委会专题部署，选取赖吉昌、荣升、金利来作为试点，坚持“边试点、边总结、边推广”思路，推动建立从企业主要负责人到各层级、各类人员的全员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推动企业建立完善事故隐患排查报告奖励等工作机制，企业兑现内部奖励奖励19150元、罚款8070元；收集企业内部奖励典型案例113个，其中5个案例被省厅采纳公布。组织注册安全工程师资质专家团队对试点企业进行专题授课，开展专题宣贯培训160余次。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组织全市各重点行业领域主要负责人300余人开展集中宣誓活动，激发各行业企业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积极性、主动性。狠抓企业管理提升，推广普及“一规程一清单”（工库房安全作业规程，安全设施设备清单）和“一会三卡”（班前会，岗位风险卡、安全操作卡、应急处置卡），有效提升企业和作业人员准确把握安全生产特点和规律的能力，推动风险预控、关口前移。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素质，依托醴陵陶瓷学院和湘东职业技术学院两所实训基地，集中组织开展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特种作业人员2025年“安全第一课”等专题培训，共培训3468人次。
（四）进一步加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醴陵市强化建章立制，研究出台执法指南、视频监控管理工作规范等硬措施，制定了烟花爆竹企业主要负责人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印发了《醴陵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分级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对176家企业分级管理。全力推进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制定了专门方案，成立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烟花爆竹发展研究中心、应急、住建、自然资源、气象、消防等单位人员组成8个工作组。分批次组织全市176家生产企业、23家独立仓储批发公司、268家零售门店负责人及中介机构召开专题会议。细化工作措施，根据省安委办生产企业15大排查大整点重点内容，研究制定了企业自查表11个，督促企业逐栋、逐线、逐区域、逐设施设备、逐项管理制度自查，并建立安全隐患台账、制定整改方案。目前，全市176家生产企业、23家独立仓储批发公司、268家零售门店已完成自查；中介机构累计排查企业143家次，排查隐患3435条；8个工作组共抽查企业45家次，排查隐患631条。强化督查督导，成立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督查专班，两办督查室组建5个督查组，分片区不定期开展专项督查检查。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在政府督查室、应急管理局、镇街、企业设立工作专班、建立独立监控室、安排专人值班值守，同步实现信息共享。扎实推进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整改，目前已接入摄像头31347个，静电释放器2672个，温湿度传感器605个，音箱3713个。“4·26”以来，通过系统发现移送问题线索并立案查处73起。全面推进“强执法防事故”行动，多轮次开展“零点突击行动”，推动“双百日”攻坚、转包分包、“四超两改”等专项整治走深走实，2024年4月26日至今，全市共立案413家次，罚款1675.58万元，提请吊销证照3家。持续开展“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严格落实“联合打、网格管、重点盯、源头追、群众防”的机制，制作下发“一包多”摸排工作手册6000份、海报1000份、宣传折页25000份，全面压实镇街打非主体责任。出台举报奖励办法，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监督举报。2025年以来，共兑现举报奖励79.05万元，查办涉烟花爆竹案件65起，刑事拘留2人，行政拘留60人，有效遏制了非法生产行为的滋生蔓延。
[bookmark: _Toc75675363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3780874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472540340_WPSOffice_Level1]三、总体评估意见
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开展现场核查，认为醴陵市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能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抓好防范和整改情况的落实。经评估组评估，具体意见如下：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已落实到位；对单位的行政处罚已申请强制执行；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相关责任人员均追究了刑事责任；相关单位、部门、企业部门认真落实了事故防范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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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市黄谷烟花鞭炮厂“4.26”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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